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仙浴湾镇、三台乡斑海豹保护区核心区

停止养殖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管理，保护斑海豹及其生存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连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19〕32号）和《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非法和不符合要求海水养殖停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瓦政办发〔2020〕7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仙浴湾镇、三台乡斑海豹保护区核心区停止养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停养范围
长兴岛大桥以北、情人岛以南、瓦房店市与长兴岛经济区海域分界线至仙浴湾镇、三台乡管段海岸线的海域为斑海豹保护区核心区范围，上述海域将依法停止养殖生产、禁止人为活动。

停养海域具体包括：曾办理海域使用证已过期使用的海域；未办理海域使用证非法使用的海域；未办理海域使用证非法从事育苗生产使用的海域。
二、停养期限
按照2020年7月我市下达的斑海豹核心区停止使用海域通知书要求，停养工作持续推进。
三、停养标准
1.网箱、浮筏全部拆除。2.海上作业工具全部撤离。3.潮沟取水管道全部撤除。4.育苗室停止生产经营。5.看护房关门上锁，张贴封条。6.通往停养区道路全部封堵。7.停养区内实施断电处理。8.停养区设专人巡护监管。
四、清退要求
1.海域为国家所有，使用海域必须经过国家审批。海域使用权证到期后，仍然超期使用的，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法律，市政府责令斑海豹核心区部分未撤离到位的养殖户，于2021年10月31日前按照停养标准要求自行完成全部撤离工作，过期不撤离，市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清退。如有相关单位和个人阻拦、妨碍清退工作的行为，将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斑海豹保护区核心区停养工作涉及大连市三区一市，是一项全局性工作。为此，我市停养区的养殖户要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停养工作管理，配合管理部门完成停养工作。
五、举报电话：0411-85610730、0411-85611934、13500795946
    特此公告。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21年8月27日                                                    
